瓦房店市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环土函〔2018〕41号）精神，按照辽宁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辽宁省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辽土污办发〔2018〕50号）和大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大连市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工作方案》（大土污办〔2019〕1号）具体要求，结合实际，现制定瓦房店市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工作方案。

一、整治工作内容

全面排查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设施情况，重点对尾矿、粉煤灰、炉渣、铸造渣、脱硫脱硝除尘产生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排查发现问题开展整治。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分别依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的有关要求，全面整治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设施不规范的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加强堆存场所环境监管，防止污染环境。

二、整治工作步骤

（一）排查阶段（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全面开展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排查，重点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置违法行为，巩固生态环境部“清废行动”和落实中央环保督查整改要求工作成果，深入排查梳理本辖区尾矿、粉煤灰、炉渣、铸造渣及脱硫、脱硝、除尘产生固体废物的堆存场所，重点加强对遗报、漏报及无主的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的摸底调查工作，填报堆场整治清单（附件1）和汇总情况清单（附件2）。

（二）整改阶段（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坚持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对不能及时整改的，责任主体应制定整治实施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期限，整治实施方案报市环境保护部门备案。对经核实固体废物堆存场所责任主体不明的，由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等限期予以清除。

（三）验收阶段（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纳入堆场整治清单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按要求完成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任务，完善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方案实施情况档案材料，申请市环境保护部门验收。

（四）巩固阶段（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持续开展工业固体废物堆场排查整治日常环境监管；市环境保护部门将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场所“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设施环境监管情况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三、其他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是“土十条”评估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二）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相关职能部门要依据环境保护职责分工，加强对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的监督指导，密切配合，协调推进整体工作。

1.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工作总体协调，综合汇总。组织开展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三防”设施建设和日常环境监管情况摸底调查。评估堆存场所建设是否符合环评批复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相关要求；是否存在环境风险隐患。

2.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引导再生资源企业集聚化规模发展，为区域循环产业示范项目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加快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工作。

3.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过程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按职能分工加强对矿山废石、废渣等固体废物堆放和处置监督管理，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4.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切实加强尾矿库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突发事件导致的环境次生灾害。对区域内的尾矿库进行排查整治，防止土壤污染。

5.科信部门负责加强对尾矿、粉煤灰、炉渣、铸造渣等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指导，提高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企业将有利用价值的固体废物作为原料利用或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副产品，推动区域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有步骤、有计划实现固体废物堆存的有效消减。

（三）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对涉及尾矿、粉煤灰、炉渣、铸造渣以及脱硫、脱硝、除尘产生固体废物的堆存场所，存在环境违法行为、逾期未按照要求完成整改，以及整改后仍不符合相应标准要求的，应依法及时进行查处；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推行信息公开。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公开企业环境管理信息，及时曝光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将压力传导给相关责任主体。及时查处举报线索，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固体废物环境监管的良好氛围。

（五）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固体废物污染防控长效机制。对新发现的不符合环境管理要求的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督促治污责任主体及时制定、实施整改方案，并确保按要求整改到位。

附件1 

瓦房店市工业固体废物环境整治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经纬度
	工业废物种类
	来源
	累计

堆存量

（万吨）
	“三防”

设施

是否规范
	项目环评

批复和验收情况
	整治分类（取缔、减量、保留）
	整改措施（“一场一策”

）
	完成时限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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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瓦房店市工业固体废物环境整治情况汇总表

单位（盖章）：

	序号
	乡镇（街道、园区）
	企业数量（家）
	责令整改（家）
	立案处罚（家）
	罚款金额

（万元）
	立案侦查（件）
	备注

	
	
	
	
	
	
	
	

	
	
	
	
	
	
	
	

	
	
	
	
	
	
	
	


                                                   — 6 —
— 4 —
— 7 —

